
— 1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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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资交管办〔2024〕4 号

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宁
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标基准价

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、前湾新区、高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标基准价计算行

为，经研究，我办制定《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标基准价

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

2024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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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
评标基准价计算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评标基准价计算行

为，根据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

于印发＜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

本（2023 版）＞和＜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

包招标文件示范文本（2023 版）＞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3〕11

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、工程总承包等项目的评标基准价的计算应当使

用本办法。

（二）其他项目的评标基准价计算办法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投标评审价的确定

投标评审价＝投标报价－不可竞争费（含暂估价、暂列金额

以及其他不可竞争费）。

三、评标基准价的确定

（一）投标报价低于招标人意向合理报价区间下限的投标

人，应当作出其投标报价未低于成本的书面说明，并在投标文件

中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通过初步评审且投标报价未低于成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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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的投标评审价，均应进入评标基准价的计算范围。

（二）评标基准价计算公式。

公式一：评标基准价＝各投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×权重 B

＋招标人意向投标评审价 A×（1－权重 B）；

公式二：评标基准价＝各投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×权重

B1＋次低投标评审价×权重 B2＋招标人意向投标评审价 A×（1

－权重 B1－权重 B2）；

公式三：评标基准价＝各投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×（1-C）；

公式四：评标基准价＝（各投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＋次低

投标评审价）／2；

公式五：评标基准价＝低于各投标评审价算术平均值的投标

人的投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；

公式六：评标基准价＝未低于成本的最低投标评审价。

招标人意向投标评审价 A：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

意向合理报价区间，区间长度一般不小于 5%，将招标人意向合

理报价区间划分为十等份后扣除不可竞争费产生的 11 个数值中

随机确定；

权重 B：从 30%、32%、34%、36%、38%、40%、42%、44%、

46%、48%、50%中随机确定；

权重 B1、权重 B2：从 15%、16%、17%、18%、19%、20%、

21%、22%、23%、24%、25%中随机确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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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为下浮系数：由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按 M×0.1%确定

11 个连续数值（M 为正整数）中随机确定；

次低投标评审价：指从低到高的第二个投标评审价，当出现

投标评审价相同时，相同的投标评审价仅计取 1 次参与排序，若

投标评审价均相同时，次低投标评审价即为该投标评审价。

（三）评标基准价计算公式的确定。

当投标人的数量＜N 家时（N≥15，具体数量由招标人根据

项目特点及市场情况合理确定，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），招标人

可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计算公式；

当投标人的数量≥N 家时，招标人应选择不少于三种计算公

式；

当投标人的数量≥100 家时，招标人应将公式六纳入选择范

围。

若选择多种计算公式的，由招标人在开标现场从选择的计算

公式中随机确定一种；

若招标人选择公式六作为唯一的计算公式的，可不受前述投

标人数量的限制。

四、商务标得分计算

投标评审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，商务标得满分。投标评审价

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%扣 2E 分，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%扣 E 分，

不足 1%的按直线插入法计算。E 为正整数，由招标人在招标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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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中明确。

招标人在设置商务标得基本分等情形时，不得设置或变相设

置最低投标限价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由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

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审计

局、市国资委。

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